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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關於向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租賃通信鐵塔及相關資産 

 

1. 緒言 

茲提述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一日刊發之公告，其中

公佈有關本公司、中國移動通信有限公司（中國移動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及中國聯合網

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透過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共同設立中國鐵塔股份

有限公司（「中國鐵塔」），以（其中包括）減少中國通信行業中通信鐵塔及相關通信基

礎設施的重複及過剩建設。 

並提述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日、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日及二零一六年一月二

十九日刊發的公告，內容關於本公司與 (i) 中國移動通信有限公司及相關附屬公司（統稱

為「中國移動」）；(ii)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及聯通新時空通信有限公司（統稱為「中

國聯通」）；(iii) 中國國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國新」）；及 (iv) 中國鐵塔於二零

一五年十月十四日簽署轉讓協議（「轉讓協議」），轉讓協議項下的所有先決條件已於二

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交割日」）達成，以及交易代價的最終金額已獲確定。除另有

定義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日刊發之公告所定義者具相同涵義。 

1 
 



 

2. 關於簽訂租賃通信鐵塔及相關資產的租約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以自願披露的性質作出以下的最新進展匯報： 

在本公司完成向中國鐵塔出售鐵塔資產後，本公司與中國鐵塔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簽

訂協議（「租約」），以最終確定有關租賃通信鐵塔及相關資產（含存量鐵塔和新建鐵塔

（定義見下文）等）的定價等安排。 

(a) 訂約方  

  本公司，作為承租方；及 

中國鐵塔，作為出租方。 

(b) 服務期 

本公司與中國鐵塔各自之省級公司將就實際服務需求簽署省級公司服務協議，該等協議

的服務期為五年，服務期屆滿前由簽約方或其下屬公司協商是否將另行簽署產品業務確

認單以確認各類產品的後續提供事宜。 

存量鐵塔租賃期由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一日開始，新建鐵塔的租賃期起始日以本公司與中

國鐵塔各自之省級公司及其下屬公司簽署的批量起租表及/或產品業務確認單所載的服

務起始日期為準。 

(c) 租賃資產 

  根據租約，鐵塔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產品服務主要包括：  

(i) 中國鐵塔根據轉讓協議收購的塔類產品（「存量鐵塔」）； 

(ii) 中國鐵塔新建的塔類產品（「新建鐵塔」）； 

(iii) 室內分佈系統（「室分產品」）； 

(iv) 傳輸產品；及  

(v) 服務產品。 

(d) 定價基準  

通信鐵塔及相關資産的租賃定價主要考慮折舊成本、維護費用、成本加成率以及共享折

扣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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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鐵塔 

  新建鐵塔定價公式如下： 

産品價格 = 基準價格×(1-適用共享折扣)+(場地費+電力引入費)×(1-適用共享折扣) 

基準價格 = (標準建造成本/折舊年限×(1+折損率)+維護費用)×(1+成本加成率) 

爲體現新建鐵塔標準建造成本的地區差異，將 31 省分爲四類，分別取定系數。維護費

用根據最終實際招投標價格據實調整。折損率按 2%取值。成本加成率按 15%取值。場

地費和電力引入費採用包干或逐項定價方式。 

爲發揮共享效益，共享折扣為： 

(i) 基準價格 - 兩家共享給予 20%的折扣，三家共享則給予 30%的折扣，首家進入方享

受錨定折扣政策（即在原有共享折扣基礎上享受額外 5%的折扣）。 

(ii) 場地費及電力引入費 - 兩家共享給予 40%的折扣，三家共享則給予 50%的折扣，首

家進入方享受錨定折扣政策（即在原有共享折扣基礎上享受額外 5%的折扣）。 

  存量鐵塔 

比照新建鐵塔執行，産品目錄和定價公式與新建鐵塔基本一致，唯存量鐵塔不再另行收

取電力引入費。按照存量鐵塔折舊成本與新建鐵塔折舊成本的比例分省確定標準建造成

本的調整系數。共享折扣與新建鐵塔保持一致，原産權所有方享受錨定折扣。 

於交割日前已與原産權所有方共享使用存量鐵塔之既有共享方在二零一八年之前按同

站址存量鐵塔基準價格及場地費的 30%收費，該等存量鐵塔之原産權所有方基準價格享

受錨定折扣，場地費兩家共享按 70%、三家共享按 40%計算。 

上述的定價基準及收費準則由本公司與中國鐵塔按公平交易原則談判後確定，並將考慮

通貨膨脹、房地産市場和鋼材價格出現大幅波動，以及中國鐵塔的實際運營情況等的影

響，由雙方另行協商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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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簽訂租約的理由和好處 

董事會認為，租約於本公司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租約條款公平合理，符

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簽訂租約的理由及對本公司的好處如下： 

(a) 更快速、高效建設 4G 網絡，為本公司 4G 發展贏取寶貴時間和節省資本開支； 

(b) 得益於共用通信鐵塔資產的協同作用、規模優勢及國家對中國鐵塔的政策支持，隨著共

享率不斷提升，未來單位租金預計將有所下降，據此有利於本公司未來盈利能力的提

升；及 

(c) 作為中國鐵塔主要股東之一，本公司預計將可獲益於未來中國鐵塔利潤和價值的提升。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執行副總裁 
柯瑞文 

中國北京，2016 年 7 月 8 日 

 

預測性陳述  

本公告中所包含的某些陳述可能被視為美國 1933 年證券法（修訂案）第 27 條 A 款和美國 1934 年證券
交易法（修訂案）第 21 條 E 款所界定的「預測性陳述」。這些預測性陳述涉及已知和未知的風險、不
確定性以及其他因素，可能導致本公司的實際表現、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與預測性陳述中所暗示的將來
表現、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有重大出入。此外，我們將不會更新這些預測性陳述。關於上述風險、不確
定性和其他因素的詳細資料，請參見本公司最近報送美國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美國證管會」）的 20-F
表年報和本公司呈報美國證管會的其他文件。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楊杰（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小偉（總裁兼首席運

營官）、張繼平、孫康敏、柯瑞文（皆為執行副總裁）、謝孝衍、史美倫、徐二明、王學明（皆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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